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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 2012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东会陕核[2013]002 号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然气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募集资金 2012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下称“募集资金

年度报告”）进行专项审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

规定》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年度报

告，提供相关的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

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天然气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

核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年度报告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专项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

实施专项审核工作，以对募集资金年度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



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本报告是我们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和《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与天然气公司提供的募集资金相关

资料，在审慎调查并实施必要的审核程序基础上所取得的资料做出的职业判断，

并不构成我们对天然气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景及其效益实现的任何保证。 

经审核，天然气公司募集资金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在所

有重大方面反映了天然气公司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韦晓峰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丰学义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67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3—011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 2012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数额和到位时间 

本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08］924 号”文

《关于核准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0,00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2,000 万股向询

价对象配售，其余 8,000 万股于 2008 年 7 月 3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0.5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05,900 万元，扣除实际发生的保荐承销费等与发行上市有关的费用

44,964,106.9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14,035,893.08 元。截至 2008

年8月 5日止的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东

会陕验[2008]002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本公司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956,071,511.37 元，全部用于投资募集资金项

目，其中用于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的为 220,143,900.00 元，

用于直接投资募集资金项目的为 735,927,611.37 元。 

公司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 14,313,755.19 元，全部用于投资募集资金项目。

公司本年度将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节余募集资金 26,131,497.47 元、属于



扶风县城市气化一期工程组成部分的法门寺段气化工程和绛帐工业园区气化工

程不再实施而节余的募集资金 2,097,606.84 元，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后的差额 11,967,584.81 元以及预留股票发行费用结余数 185,893.08 元，

合计 40,382,582.20 元全部永久转为流动资金。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17,030,228.37 元，募集资金余额应为 15,235,629.13 元，

实际结存余额比应结存余额多 1,794,599.24 元，差异原因如下表： 

项     目 金    额 备      注 

募集资金应结存数 15,235,629.13  

加：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利息收入 526,823.12 上期末累计数已永久转作流动资

金，故均为本期数。 减：募集资金专户手续费支出 873.88 

加：误将自有资金转入募集资金但未置换的

金额 
1,268,650.00  

募集资金实际结存数 17,030,228.3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制定了《陕西省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本公司董

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在中信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雁塔路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开立了三个专项存款账户；

同时为解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小额支出报销的及时性，公司根据资金计划从专项

存款账户提取小额现金，与自有现金分开保管。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

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基本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及项目 银行活期存款账户 期末余额 备注 

1．现金      /           

2．银行存款（募集资金专项存款）      /  

（1）中信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7251210182200093293 17,030,228.37  



（2）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雁塔路支行 029900147710602     / 已销户 

（3）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456010100100065188     / 已销户 

小   计  17,030,228.37  

合      计  17,030,228.37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每一笔

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总

经理签字后报财务部，由财务部经办人员审核后，逐级由项目负责人、财务负责

人及总经理签字后予以付款，凡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应报董事会审批。公司内

部审计人员定期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

告检查情况。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董

事会报告。 

（二）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2008 年 8 月 19 日，本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雁塔路支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的使

用及保管严格按三方监管协议办理。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承诺投入金额为 29,549,384.32 元，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为 14,313,755.19 元，具体详见后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投资计划未完成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因及投资计划的调整具体如下： 

（1）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 2012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2,487,837.54

元，为本年投资计划金额 12,688,230.62 元的 98.42%，主要是由于原按合同约定

将工程和设备质保金挂账，因质保期未满等原因，施工单位未及时前来办理付款

手续所致。为此公司将调整投资计划，将 2012 年度投资结余资金 200,393.08 元

作为该项目 2013 年的投资计划金额。 

（2）靖西二线（四期）工程 2012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825,917.65 元，

为本年投资计划金额 16,861,153.70 元的 10.83%，主要是由于原按合同约定将工



程和设备质保金挂账，因质保期未满等原因，施工单位未及时前来办理付款手续

所致。为此公司将调整投资计划，将 2012 年度投资结余资金 15,035,236.05 元作

为该项目 2013 年的投资计划金额。 

2．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及其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业绩的影响 

靖西二线（四期）工程、阀室改分输站工程、泾阳永乐分输站工程和泾河分

输站扩建工程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已建成投运部分，大幅提高了公司原有天

然气长输管网的输气能力、扩大了长输管网覆盖范围，从整体上大幅提高了公司

竞争力，但其并不能单独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只能和公司原有天然气长输管网

一并带来整体效益，加之影响天然气销售量的增幅除输气能力提高外，还有其他

因素（用户的增长和天气等），公司无法单独计量输气能力提高对天然气销售量

的影响，故无法核算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工部分的效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均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总额 220,143,900.00元已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东会陕核[2008]024 号专项审核报告予以审核，在经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于 2008 年 10 月 26 日书面同意后，于

2008 年 11 月 13 日置换，置换资金总额为 220,143,900.00 元。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2 年公司根据 2012 年 4 月 2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精神，将

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节余募集资金 26,131,497.47 元、属于扶风县城市气

化一期工程组成部分的法门寺段气化工程和绛帐工业园区气化工程不再实施而

节余的募集资金 2,097,606.84 元，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差

额 11,967,584.81 元以及预留股票发行费用结余数 185,893.08 元，合计

40,382,582.20 元全部永久转为流动资金。 

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本年度未再发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



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

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14,035,893.0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313,755.1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70,385,266.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宝鸡—汉中天然气

管道工程 
否 536,530,000.00 

527,650,8

97.88 

527,650,8

97.88 

       

12,487,83

7.54  

527,45

0,504.8

0 

-200,393.

08  

99.9

6% 

2010 年 3

月 

-14,862,3

30.33  
是 否 

靖西二线（四期）

工程 
否 196,480,000.00 

179,227,6

04.65 

179,227,6

04.65 

         

1,825,917.

65  

164,19

2,368.6

0 

-15,035,2

36.05  

91.6

1% 

2009 年 12

月 

无法单独

确认 
是 否 

阀室改分输站工程 否 29,501,600.00 
29,501,60

0.00 

29,501,60

0.00 

                           

-    

29,501,

600.00 

                           

-    

100.

00% 

2011 年 12

月 

无法单独

确认 
是 否 

扶风县城市气化一

期工程 
否 29,700,000.00 

27,602,39

3.16 

27,602,39

3.16 

                           

-    

27,602,

393.16 

                           

-    

100.

00% 

2011 年 12

月 

-1,555,92

5.31  
是 否 

泾阳永乐分输站工

程 
否 14,350,000.00 

14,350,00

0.00 

14,350,00

0.00 

                           

-    

14,350,

000.00 

                           

-    

100.

00% 

2009 年 4

月 

无法单独

确认 
是 否 



泾河分输站扩建工

程 
否 15,941,900.00 

15,941,90

0.00 

15,941,90

0.00 

                           

-    

15,941,

900.00 

                           

-    

100.

00% 

2008 年 12

月 

无法单独

确认 
是 否 

运用募集资金归还

部分银行贷款 
否 200,000,000.00 

191,346,5

00.00 

191,346,5

00.00 

                           

-    

191,34

6,500.0

0 

                           

-    

100.

00% 
/ 

 已到期

归还  
是 否 

合    计   1,022,503,500.00 
985,620,8

95.69 

985,620,8

95.69 

14,313,75

5.19 

970,38

5,266.5

6 

-15,235,6

29.13  

98.4

5% 
  

-16,418,2

55.6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靖西二线（四期）工程未达到投资计划进度主要是由于原按合同约定将工程和设备质保金挂账，因质保期未满等原因，施工单位未及

时前来办理付款手续所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先期投入总额 220,143,900 元已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东会陕核[2008]024 号专项审核报告予以审核，在经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于 2008 年 10 月 26 日书面同意后，于 2008 年 11 月 13 日置换，置换资金总额为 220,143,900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在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因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建设单位管理费和原建设投资概算中所包含的预备费用等，致使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26,131,497.47 元。公司将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节余募集资金 26,131,497.47 元、属于扶风县城

市气化一期工程组成部分的法门寺段气化工程和绛帐工业园区气化工程不再实施而节余的募集资金 2,097,606.84 元，募集资金专户存



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差额 11,967,584.81 元以及预留股票发行费用结余数 185,893.08 元，合计 40,382,582.20 元全部永久转为流动

资金。该事项已经 2012 年 4 月 2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日保荐人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